
1

湖州学院采购项目验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规范我校采购项目的验收管理，保证教学、科研的顺利进

行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（2014 年修订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

规以及学校相关管理制度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

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验收工作遵循“用户主导、多方参与、相互监督、

权责明确”的原则。使用单位是验收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应把好初

验关,维护学校利益。

第二条 采购合同是学校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及付款的重要

依据。使用单位和供应商必须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地履行合同，任

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合同。

第三条 凡使用学校预算资金，经学校招标采购的工程、货

物、服务项目，均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章 验收职责

第四条 使用单位负责初步验收工作。公共事务管理处负责

正式验收的组织工作，组建项目验收小组。项目验收小组一般由

公共事务管理处、使用单位、业务归口管理单位、经费出资单位

等单位组成。

第五条 学校建立验收专家库，根据项目需要聘请校内外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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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参与验收工作。

第三章 验收分类

第六条 验收项目一般分为工程类、货物类和服务类。工程

类验收项目指学校各类公共设施、建筑物的维修和改造等；货物

类验收项目指行政办公设备、教学科研仪器设备、基础生活设施、

家具等；服务类验收项目是指软件、设计等。

第七条 根据工程类、货物类、服务类项目所对应的采购管

理范围和限额标准，可分为公共事务管理处组织验收和使用单位

自行组织按照验收流程验收。

第八条 使用单位自行组织采购的项目由使用单位自行组

织验收，填写学校制订的《采购项目自行组织验收单》作为项目

报销依据。

第四章 验收流程

第九条 初步验收。由供应商提交验收申请后，使用单位组

织初步验收。

（一）申请验收。由供应商下载《采购项目验收单》（下简

称“验收单”），并填写验收单的“项目供应商申请栏”，提供合

同原件（或复印件）及相关资料，提交使用单位申请初步验收。

（二）初步验收。使用单位根据合同约定，结合实际情况组

织初步验收，填写验收单的“使用单位初验栏”，涉及软件内容

的项目由使用单位出具软件项目试用报告。

（三）初验结果。初步验收合格,使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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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方可申请正式验收。初步验收不合格，由使用单位负责通知

供应商进行整改，整改合格后方可申请正式验收。

第十条 正式验收。初步验收合格后，由项目使用单位提交

正式验收申请，公共事务管理处审查提交资料后组织正式验收。

（一）申请验收。使用单位将验收单、合同及相关资料提交

公共事务管理处，申请正式验收。

（二）资料审查。公共事务管理处对验收单内容、提交的资

料进行审查。材料准确、齐全的，根据项目情况组织验收；材料

不完整的，通知使用单位或供应商修改或补齐资料后组织验收。

（三）组织验收。公共事务管理处组建由项目负责人（经办

人）、相关单位分管领导及必要的技术专家组成的项目验收小组，

严格按照合同条款进行验收，根据现场查看、合同比对、运行实

际等出具验收结果，填写验收小组意见并签字。

（四）验收结果。验收结果分为合格或不合格。验收合格项

目须经公共事务管理处处务会议审核通过，并签字盖章。

第五章 验收结果

第十一条 项目验收合格的，由出资单位按合同约定付款。

余款结算及退还质保金（履约保证金），由供应商按合同约定填

写《采购项目退还质保金（履约保证金）、结算余款申请表》，附

合同原件（或复印件）及相关资料，提交使用单位签字确认后，

由出资单位办理退还和结算手续。

第十二条 项目验收不合格的，由项目验收小组提出限期整

改意见，并告知供应商及使用单位，若整改后仍不合格则依据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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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条款退货、换货、索赔或重新实施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学校建设工程类项目，由校园建设处按国家相关

法律法规组织验收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公共事务

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湖州学院

2021 年 7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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